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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c)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各项重大关切 

领域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男子和男孩在实现 

两性平等中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妇女学习和研究所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
 E/CN.6/2004/1。 

04-22067 (C)    130204    170204 
*0422067* 



 

E/CN.6/2004/NGO/35  

1. 妇女学习和研究所是伊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努力提高伊朗妇女的地

位。本所的一项主要关注事务是男子参与两性平等议题，因为我们认为，如无男

子的有效和全面参与，这一任务是无法达成的。以下陈述本所关于此一议题的看

法。 

2. 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有两项重要办法。第一项办法重视人权价值，以及讨论

两性平等，同时强调保护和促进妇女的人权。第二项办法着重指出性别与发展，

以及根据妇女在可持续人力发展方面可发挥的作用分析妇女的情况。 

3. 根据这两项办法中任何一项，除非社会上所有个人都参与，否则两性平等是

无法实现的。在促进实现两性平等方面，男女双方皆享有权利，也负有责任。 

4. 如未适当注意两性平等，将导致不平衡，也将破坏一个社会的民主和人力发

展基础。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第 25 段中，各国

政府表示它们决心鼓励男子充分参加所有致力于平等的行动。该宣言也强调男女

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和他们和谐的伙伴关系，对他们及其家庭的福祉以及对巩固民

主是至关重要的。在《北京会议行动纲要》的不同部分也有某些点直接提及男子

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的作用。 

5. 为了能够保证男子积极参与实现两性平等，改变态度和行为是一项基本措

施。态度上的任何改变终将导致行为改变，这是一项将通过深入文化战略实现的

长期进程。社会行为上的改变也终将导致对两性平等态度上的积极改变。 

6. 男子的问题与妇女的问题交相混杂，妇女的问题也与男子的问题彼此缠绕。

必须实现男女双方一并参与。兹举一例，妇女的生殖健康如无男子的参与是无法

实现的。同样在社会生活方面，性别陈腐观念只有在男女双方一并改变其对两性

平等的观念时才会改变。 

7.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一大关注事务是男子的抗拒将导致妇女的反应，一言

以蔽之，即是助长了现有的陈腐观念，并使家庭这个社会体制不平衡。这是一项

应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讨论的议题。不过，在审议此一关注事务

时，我们希望强调一点，即是过去十年期间日益关注男子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的

作用。即使在本所内，男子现在也参与妇女的活动，似乎男子逐渐把两性平等视

为一项社会责任。我们认为，这类抗拒对男子和男孩充分参加实现两性平等的努

力是一项持续的阻碍和挑战。这类抗拒的一部分原因可追溯到现存的传统和文化

陈腐观念。因此，本所认为，我们的努力重点应放在下一代身上，因此，男孩应

是提供关于两性平等的培训和教育的一大指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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